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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用途管制、严保耕地；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以人为本、完善配置；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承接传导、科学规划。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规划为 

2021—2025年，目标年为2035年。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塘底乡行政管辖内所有国土范围，国土总面积

10786.52公顷。

规划原则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



02 定位目标
1. 发展定位

产业发展型乡镇。

规划将塘底乡打造为以特色农副产品为重点，集现代水产养殖、

林业经济、休闲度假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发展型乡镇。

2. 发展目标

总体
目标

•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提高民生福利；

• 保护生态环境，高效利用资源；

• 建立完备的支撑系统和安全系统。

用地
指标

到2035年，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 

89.43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留白指标不

突破2.22 公顷



03 格局构建

3.1三区三线

永久基本农田：全乡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399.75亩。

生态保护红线：全乡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433.80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全乡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0.00公顷。



03 格局构建

3.2规划分区

一般
农业区

以国土空间的保护与保留、开发与利用两大管控属性为基础，构建全域

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五类国土规划分区。

农田
保护区

生态
保护区

村庄
建设区

林业
发展区



4.1生态环境保护

保护林地资源：以公益林为保护重点，全面推进塘底乡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合理确定森林

保有量、林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等相关指标。

加强山体水体保护：根据行洪、生态等功能需求，划定河湖蓝线，主要包括：潇水、麻江等。

严格保护河湖蓝线内的生态系统和水质环境，加强水系连通性。

04空间保护

4.2耕地资源保护
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转用管控，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节约用地制度，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耕地抛荒和“非农化”、基本农田 

“非粮化”。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牢

牢守住耕地红线，加强耕地占补平衡工作。严格落实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计划推进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历史遗留

工矿废弃地复垦等，拓宽补充耕地途径、落实补充耕地任务。到规划期末，塘底乡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3826.2亩。



05 空间开发

5.1乡村体系

落实双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县域村庄分类与布局成果，结合塘底乡全

域发展情况，乡村体系等级结构划分为四级：集镇区—次中心—中心

村—基层村。



05 空间开发

5.2 重大用地布局

充分衔接双牌县“十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双牌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建设目

标和任务，确定塘底乡重点建设项目。



06 乡政府驻地规划

6.1用地布局
u范围：乡政府驻地范围总面积14.17公顷，其中居住用地面

积6.06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0.93公顷、交通

运输用地面积0.81公顷、公用设施用地面积0.08公顷、绿地

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0.35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0.6

公顷。



07 实施保障

组织机制
双牌县塘底乡人民政府
共同负责规划实施，建
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

工作机制。

政策支持

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监测评估及实施管理机

制，确保规划的落实与

保障。

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

会公布和宣传塘底乡国

土空间规划，建立规划

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

监督实施

利用规划“一张图”实
施监督系统，实现对规

划的实时监测、及时预

警、定期评估。


